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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B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08）

自願性公告
給各債權人的公開信

本公告由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內容為本公司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向本公司債權人發出的公開信（「公開信」）。

以下為公開信的內容：

「致各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債權人，

針對本公司的清盤呈請的下一次聆訊，將於2024年4月29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
舉行（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7月27日、2023年8月31日、2023年9月
19日、2023年9月27日、2023年10月18日、2023年11月1日、2023年11月3日、2023
年11月29日、2023年12月4日及2024年1月29日的公告。）。這段時間以來，本公司
一直尋求包括供股（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 0 2 3年1 1月2 8日、2 0 2 4年1月
23日、2024年1月29日、2024年2月1日、2024年2月26日及2024年3月1日的公告及
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1月5日的通函）在內的不同方法融資及尋找新的投資者，以
期解決本公司債項並令本公司重回正軌，遺憾的是截至現時本公司仍未籌措到足
夠資金，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近期本公司股價波動，現有股東及╱或潛在投
資者不願意以每股0 . 1 1港元之認購價認購供股股份╱未獲承購股份。因此，本公
司請　閣下考慮是否同意接受以四成 (40%)支付以完全及最終解決 ( fu l l  and final  
se t t l ement )　閣下的債項。如　閣下不接受的話，那就留待法庭判決，到時本公司
可能完全不能支付　閣下的債項。請於2024年4月3日前填妥附件並回覆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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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2 0 2 4年3月3 1日本公司財政年度年結日將至，為了確認本公司總欠款
額，如　閣下認為本公司有欠　閣下款項或由本公司提供擔保的款項（不論是否
已到期支付），就請於2024年4月12前聯絡本公司，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便本
公司查核跟進。否則，本公司有合理理由懷疑該款項的真實性並可能導致完全拒
絕支付。謝謝。

閣下必須使用以下其中一種方式跟本公司聯絡：－

1.  以掛號郵遞或掛號快遞形式通知本公司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九龍
旺角688號彌敦道旺角中心1期16樓1623室；

2.  以傳真形式通知本公司，本公司的傳真號碼為2789 4532 ；

3.  以電郵形式 (anthony.chau@ibotech.com.cn)通知本公司；及

4.  以微信形式 ( raymondkwongkwong)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收妥後會在10個工作天內給　閣下發回一份專用回執確認己收件。如　閣
下未有收到專用回執，代表你未能成功聯繫本公司，請再次聯繫本公司。

此　致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謹啟」

承董事會命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黎子明

香港，2024年3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黎子明先生、梁軍先生、李陽先生及張耀亮先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洪木明先生、金子先生及陸侃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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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日期：

債權人姓名：

債權人地址：

致：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貴司」）給各債權人的公開信

就貴司於2024年3月25日向本人╱公司發出的公開信，現作出下列答覆：

□本人╱公司願意以四成 (40%)支付以完全及最終解決 ( fu l l  and final  se t t lement)
本人╱公司的債項。

□本人╱公司不願意以四成 ( 4 0 % )支付以完全及最終解決 ( f u l l  a n d  f i n a l  
se t t lement)本人╱公司的債項。

此　致

簽署：

債權人姓名：

註：

債權人必須使用以下其中一種方式回覆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以掛號郵遞或快遞形式通知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九龍旺
角688號彌敦道旺角中心1期16樓1623室；

2.  以傳真形式通知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傳真號碼為2789 4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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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電郵形式 (anthony.chau@ibotech.com.cn)通知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4.  以微信形式 ( raymondkwongkwong)通知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妥附件後會在1 0個工作天內給　閣下發回一份專用回
執確認己收件。如　閣下未有收到專用回執，代表你的回覆未有成功送達艾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請再次聯繫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